
春风油田老区（克拉玛依市境内）五年滚动开发工程

（十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 年 2 月 4 日，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组织

验收工作组，对“春风油田老区（克拉玛依市境内）五年滚动开发

工程（十二期）”进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验收工作组由建设

单位（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环评单位（新疆

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森诺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胜利油田华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山

东胜利建设监理股份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森诺科技有限公

司）、监测单位（山东蓝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新疆钧仪衡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和 3 名特邀行业技术专家组成（名单附后）。验收工

作组现场检查核实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审阅相关档案资料，

听取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和验收调查单位对验收调查

报告的汇报，经充分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境内。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改扩建。十二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

（1）依托排 673 井场、排 66-平 1侧井场、排 66-平 23 井场、

排 66 井场、排 66-1 井场，新建 40m³高架罐共 6座，实现集中拉油。

（2）排 673-平 1 井场、排 66-平 17 井场、排 66-平 56 井场、

排 673-平 5井场、排 66-平 36 井场、排 66-平 15 井场、排 66-平 22

井场、排 66-平 50 井场分别新建 24kW 防爆电磁加热装置共 8 台。

（3）新建集油管线 3.5km，油井产液串接输送至下一井场接入

高架罐中临时储存，装车拉运至春风二号联合站。

（4）配套自动控制、通信、供配电、道路、防腐、消防等辅助

及公用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 年 2 月，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春风

油田老区（克拉玛依市境内）五年滚动开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2 年 3 月 18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以“新环审〔2022〕

47 号”文予以批复。

一期工程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3 年 11 月 25

日建设完成；二期工程于 2023 年 5月 30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4 年

9月 20 日建设完成；三期工程于 2023 年 5月 12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4 年 11 月 16 日建设完成；四期工程于 2022 年 6 月 18 日开工建

设，截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建设完成；五期工程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建设完成；六期工程于 2023

年 9月 10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5 年 6月 24 日建设完成；七期工程

2024 年 8 月 29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5 年 7 月 9 日建设完成；八期

工程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5 年 7 月 20 日建设完

成；九期工程于 2024 年 6 月 5日开工建设，2025 年 11 月 11 日建设

完成；十期工程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开工建设，2025 年 11 月 24 日建

设完成；十一期工程于 2025 年 5 月 17 日开工建设，截至 2025 年 11

月 27 日建设完成。

2024年4月24日新春公司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25 年 1 月 19 日新春公司完成对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工程的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2025 年 11 月 16 日新春公司完成对六期、七期、

八期工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26 年 1 月 13 日新春公司完成对九

期、十期、十一期工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围为第十二期，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

开工建设，截至 2025 年 11 月 27 日建设完成，2025 年 11 月 28 日进

入调试阶段。

（三）投资情况

十一期工程实际投资为 485.45 万元，环保投资 30 万元，约占

总投资的 6.1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十二期工程实际建设内容及其配套建设环保设



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

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 号），本项目建设地点、性质、工艺、

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高架罐、电磁加热装置均依托老井场建设，未新增永久

占地；管线新增临时占地，新增临时用地总面积 2.8hm2，占地类型

为灌木林地。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有关规定，落实了防沙治沙措施，未造成新的土地沙化、退化情况

发生。施工结束后，本项目施工完成后，临时占地均已回填、自然

恢复中。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采取了林地

补偿等措施。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施工期，管道采用洁净水进行试压作业，试压结束后用于洒水

抑尘；施工期施工现场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生活依托施工单位

设置在 128 团生活基地，生活污水依托该生活基地现有设施。

运营期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2、废气

施工期施工单位制定了合理化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施工作业面

积、定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减速慢行、控制车辆装载量并采取密

闭或者遮盖、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施工扬尘未对项目周围环境

空气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施工单位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油品，加

强设备和车辆保养，使用无毒焊条，减轻了施工车辆与机械废气、

柴油机废气、焊接烟尘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高架罐口无组织挥发的废气、装车废气，主

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运营期主要采取技术质量可靠的设备、仪



表控制、阀门等，本项目高架罐为固定顶罐，设置了呼吸阀，原油

装载采用顶部浸没式装载，加强高架罐、阀门的检修与维护，防止

跑、冒、滴、漏现象发生。

3、噪声

施工期采取减震降噪措施降低环境影响。

项目运营期噪声采取低噪声设备，有效降低设备运行噪声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料主要为保温材料，尽可能回收利用，无

法回收利用的委托克拉玛依快达百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置。

施工现场已恢复平整，无乱堆乱放现象，未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施工人员生活依托施工单位设置在 128 团生活基地，垃圾定期

清运至 128 团垃圾填埋场；施工土方全部用于管沟回填和场地平整，

沿管线铺设方向形成垄，无弃土产生。

本工程运营期无新增劳动定员，运营期不新增生活垃圾。验收

调查期间未产生危险废物，后期运行期间主要产生的固体废物为落

地油、清罐底泥，均属于危险废物。落地油、清罐底泥产生后委托

克拉玛依双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清运处置。

（三）其他措施

2024 年 10 月，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并颁

布了《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向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完成，

备案编号：650203-2024-28-L。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一）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井场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最高浓度均

满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8

—2020）中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硫化氢最高浓度均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新扩改建项目二级标准。

（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高架罐所在井场厂界噪声,昼间、夜间监

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地下水

根据本次验收引用地下水的监测结果，部分监测点地下水中氯

化物、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钠、浊度、总硬度、氟化物出现不

同程度的超标。说明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水质不能满足《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要求，超标原因主

要是受干旱气候、蒸发浓缩作用、原生地质、水文地质环境等因素

综合影响，由于区内地下水径流非常缓慢，各类离子容易富集。

特征污染物石油类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Ⅲ类标准要求，说明油田开发对区域地下水影响较小。

（2）土壤

验收监测期间：所测土壤各项监测因子监测结果均满足《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项目建设落实了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的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

施，废气和噪声主要污染物指标监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废水、

固体废物处置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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